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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新城区财政局                              西安市新城区残疾人联合会
关于印发《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使用管理细则》的通知
区级各相关部门：
为了规范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使用管理，促进残疾人就业，保障残疾人权益，根据《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就业条例》，以及西安市财政局、西安市地方税务局、西安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转发陕西省财政厅、陕西省地方税务局、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市财发〔2016〕169号）的规定，我们制定了《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使用管理细则》，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此页无正文）
西安市新城区财政局          西安市新城区残疾人联合会
2017年 8 月 15日
 西安市新城区财政局办公室               2017年8月15日印发
西安市新城区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使用管理细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保障金)使用管理，促进残疾人就业，根据《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就业条例》、《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保障金是为保障残疾人权益，由未按规定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简称用人单位)缴纳的资金。
　　第三条 保障金的使用和管理，适用本细则。
　　第四条 本细则所称残疾人，是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上注明属于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和多重残疾的人员，或者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8级)的人员。
　　第五条 保障金纳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安排，主要用于支持残疾人就业和保障残疾人生活。支持方向包括：
　　(一)残疾人职业培训、职业教育和职业康复支出。
　　(二)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提供残疾人就业服务和组织职业技能竞赛(含展能活动)支出。补贴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所需设施设备购置、改造和支持性服务费用。补贴辅助性就业机构建设和运行费用。
　　(三)残疾人从事个体经营、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的经营场所租赁、启动资金、设施设备购置补贴和小额贷款贴息。各种形式就业残疾人的社会保险缴费补贴和用人单位岗位补贴。
　　(四)奖励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奖励资金专项用于残疾人事业，不得用于三公经费，发放奖金等方面。
　　(五)对从事公益性岗位就业、辅助性就业、灵活就业，收入达不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生活确有困难的残疾人的救济补助。
　　(六)经区人民政府及区财政局批准用于促进残疾人就业和保障困难残疾人、重度残疾人生活等其他支出。
　　第六条 积极推行政府购买服务，按照政府采购法律制度规定选择符合要求的公办、民办等各类就业服务机构，承接残疾人职业培训、职业教育、职业康复、就业服务和就业援助等工作。
第七条 区残联、区财政局应当每年向社会公布保障金用于支持残疾人就业和保障残疾人生活支出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第八条 保障金的使用和管理应当接受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审计机关的审计监督。
　　第九条 保障金使用管理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保障金使用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第十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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